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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 

 

沪环土〔2022〕192 号 

 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市 
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化工区管委会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

管理局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市环境执法总队，市固

化管理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

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2〕230 号）、《危险

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》（HJ 1259-2022）等有

关文件和技术标准的新要求，进一步提升本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

（以下简称产废单位）和经营单位（以下简称经营单位）的危险

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水平和能力，为危险废物相关单位提供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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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便利服务，强化监管、突出重点、提高申报可操作性，我局现

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落实分级分类管理 

按照危险废物的产生数量和环境风险等因素，将本市产废单

位分为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、危险废物简化管理单位和危

险废物登记管理单位（以下简称重点监管单位、简化管理单位和

登记管理单位）。重点监管单位，为本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危

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，由市生态环境局每年动态更新并定期发

布。简化管理单位，原则上为同一生产经营场所上一年度危险废

物年产生量 10 吨及以上且未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的

单位。登记管理单位，为未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和简

化管理的其他单位。当年度系统新注册企业危废年产生量，按照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排污许可证副本等文件中较大的危险废物核

算量确定。 

简化管理单位名单由区生态环境局（含上海化工区管委会、

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，以下同）根据国家对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

合本区实际情况于每年 2 月底前将当年度简化管理单位名单报

市固化管理中心并抄送市生态环境局，其中 2022 年度简化单位

名单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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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危险废物有关资料在线申报 

产废单位应定期通过本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

本市固废信息系统）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

种类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有关资料。保证申报

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台账记录留存备查。其中重点

监管单位应当于每月 15日前和每年 3 月 31日前分别完成上一月

度和上一年度的在线申报。简化管理单位应于每季度首月 15 日

前和每年 3月 31日前分别完成上一季度和上一年度的在线申报。

登记管理单位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上一年度的在线申报。 

经营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本市固废信息系统如实

报告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。 

三、规范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 

重点监管单位、简化管理单位和登记管理单位应按照《危险

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》（HJ 1259-2022）要求，

通过本市固废信息系统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在线填写并提交当年

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由信息系统自动形成备案编号和回执，完

成备案。产废单位应按照管理计划明确的危险废物类别、去向等

转移危险废物，并通过本市固废信息系统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

联单。产废单位拟出口危险废物的，应通过本市固废信息系统在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中填报拟出口危险废物相关信息并取得备案。 

产废单位应通过本市信息系统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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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记录的责任人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并对危险废物

管理台账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 

四、强化信息对接和应用 

市固化管理中心应组织开展本市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的培

训，做好相应企业分级分类管理，完善信息申报、危险废物管理

计划备案、危险废物台账上报等信息系统功能，加强国家固废信

息系统实时对接和与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等的互联互通。 

市固化管理中心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国家固废信息系

统报送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建设、协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

等情况并抄送市生态环境局；每季度 15 日前汇总分析本市上一

季度危险废物产生、转移和利用处置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，并

于每年 3 月底前汇总分析上一年度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。 

各区要加强对产废单位的业务培训和政策宣贯，指导帮扶产

废单位加强危废信息化管理，在申报节点前组织产废单位将危险

废物相关信息及时提交本市固废信息系统，并做好信息审核工

作。 

市、区环境执法部门将信息系统中危险废物相关信息作为日

常环境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，对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企业虚

报、漏报、瞒报危险废物有关信息等违法行为严格依法查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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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工 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2〕230 号） 

2.《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》（HJ  

1259-2022）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 年 1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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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3 日印发 


